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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况① 继承的性质普通的财产关系可以在任何一个人与另一

个人之间发生。有些财产关系只能在具有一定身份的人之间

发生。后者包括双方当事人在生前的财产关系。如配偶或亲

属间的扶养关系，以及当事人一方死亡后所发生的关系，如

继承。继承是在法律所规定的有一定身份关系的人间，一方

死亡，他方承受其财产的制度。这是狭义的继承。广义地继

承并包括财产所有人死亡后，由其所指定的人继承其财产的

制度。近代法中的继承，限于财产继承（遗产继承）。至于

身份继承（爵位继承、户主继承）、宗教继承，近代法中都

已不存在。少数国家里的皇（王）为继承，则非民法中的问

题。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。家庭制度、道德习俗息息相

关，所以各国情形千差万别。② 继承法关于继承的法律规定

，在大陆法国家，都是民法的一部分。在英国，关于继承问

题，分别规定于一些单行法中。在美国，继承由各州法律规

定。遗嘱虽然不完全限于处理遗产。但一般仍以处理遗产为

主。所以各国均在继承法中规定之。继承法中的规定，大都

是强行规定。继承法中的行为，都是要式行为。③ 近代法中

的继承制度近代法中关于继承的规定，从总的方面看，分为

两大类：（甲）法定继承主义 法律对继承制度的各方面（继

承人的范围、继承顺序、继承人的责任等）均作出规定，不

能由被继承人自行改变。（乙）任意继承主义 法律允许被继

承人自行处分遗产。即允许被继承人按法定方式自行决定其



继承人与继承份额的。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没有实行一种主

义的，都是兼有这两方面。有的国家（如英美）准许被继承

人用遗嘱自由决定继承人与继承份额，只在没有遗嘱（或遗

嘱无效）时实行法定继承。但就是在英国，如被继承人在遗

嘱中对配偶或子女未予照顾，法院仍可以从遗产中支给年金

（英国一九三八年《家属给养法》）。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

一方面规定了法定继承，同时又承认遗嘱继承，而又对遗嘱

继承加以一定的限制（规定法定继承人的特留分）。所以现

在各国的继承制度都是：首先以被继承人的遗嘱办理，无遗

嘱时依法定继承办理（这时的“法定继承”也就是“无遗嘱

继承”）。现代国家都对超过一定限额的遗产征收遗产税，

这实际上也是对继承的一种限制。（二） 法定继承① 继承人

的范围、顺序与应继分继承人的范围，各国不同。最广的如

联邦德国，实行血亲属物限制主义，即凡血亲（直系血亲与

旁系血亲）不论若干亲等均可继承。但现代民法的趋势是逐

渐缩小继承人的范围，如法国民法最初规定旁系血亲是二亲

等以内均可以继承（《拿破仑民法典》第７５５条）。现在

则缩小到六亲等（现行民法典第７５５条）。旧中国民法限

于直系血亲卑亲属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。联邦德国以

国库为最后的法定继承人，瑞士民法以地方自治团体为法定

继承人，其他国家虽未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属国家，但并

不以国家为继承人。各种法定继承人间有一定顺序。凡有顺

序在前的继承人时，顺序在后的继承人就不能继承。配偶的

继承，在各国历史上情况极为复杂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

：（甲）无继承权，只有受扶养或在遗产上有用益权。（乙

）在一定情形（如无血亲时）下有继承权。（丙）日本旧民



法列配偶为第二顺序继承人（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直系卑亲属

）。（丁）现在各国大都不将配偶列入一定顺序，而使其可

以与各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。各继承人就遗产所的继承的份

额为应继分。在实行法定继承制度的国家都对各继承人的应

继分有所规定。同一顺序的继承人间实行平均继承。②特留

分 法律规定在遗产中应为各法定继承人保留，不得以遗嘱处

分之一部分，为各继承人的特留分。特留份为法定继承人的

不可侵犯的部分，非继承人（包括丧失继承权的人与抛弃继

承权的人）不得享有。规定特留份的方法有两种：一为就全

部遗产规定一定比例，如日本民法。一为就各继承人的应继

分规定一定的比例，例如联邦德国与旧中国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